关于做好2010年度校级“青蓝工程”培养对象
终期考核及首批教授培养对象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各部门：

为更好地落实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师资队伍建设规划，进一步加大对优秀人才、拔尖人才和人才团队的培养及扶持力度，不断涌现更多优秀人才、不断优化师资队伍结构、不断提升师资队伍整体素质，经学校研究，决定开展2010年度“青蓝工程”培养对象的终期考核、首批教授培养对象年度考核工作。现就相关考核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0年度校级“青蓝工程”培养对象的终期考核工作

1.考核对象：
（1）校级专业带头人：成秀萍。该教师已调离，故不再对其进行考核；

（2）校级骨干教师：刘波、蔡晓云、刘洪玲、牛广、陶薇、钱云祥、孙艳平、施冬梅（详见镇高专﹝2010﹞89 号）；
2.考核依据：
（1）《关于印发<镇江高专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选拔、培养与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镇高专﹝2008﹞80号）；
（2）对照本人签订的《2010年度镇江高专“青蓝工程”培养对象目标责任书》。
3.考核时间安排：
（1）12月16日（周一）前，各位培养对象根据培养目标进行总结和自评，认真填报《镇江高专“青蓝工程”培养对象培养期满考核表》及《2010年度校级“青蓝工程”培养对象终期考核汇总表》。

（2）12月18日(周三)下午5:00前，各系部完成对培养对象的民主评议后将相应材料集中报至人事处师资科凌蕾花老师。
（3）12月底，学校组织专家对培养对象进行考核评议，考核结果报请学校审定。

二、2012年度首批教授培养对象的年度考核工作
1.考核对象：

(1)重点培养对象

朱冬林、朱建军、柏林、蔡志东、胡春花、孙红梅、冷国华。

(2)培养对象

朱春瑜、束永祥、曹俊、单桂军、易向阳、徐德爱、蒋纯利。
2.考核依据：

（1）《镇江高专教授培养对象选拔与管理办法（试行）》（镇高专﹝2012﹞117号）；

（2）对照本人填写的《镇江高专教授培养对象申报表》中制定的“培养期内分年度提高计划”。

3.考核时间安排：

（1）12月16日（周一）前，各位培养对象根据年度培养目标进行总结和自评，认真填报《镇江高专教授培养对象年度考核情况简表》及《2012年度教授培养对象年度考核汇总表》。

（2）12月18日(周三)下午5:00前，各系部完成对培养对象的年度考核意见并将相应材料集中报至人事处师资科凌蕾花老师。

（3）12月底，学校组织专家对培养对象进行考核评议。

三、考核结果
校级“青蓝工程”培养对象的考核结果分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个等次。对于政治素质优良，工作业绩突出，圆满完成目标责任书所规定的各项工作任务者可定为优秀等次。对没有完成目标责任书规定工作任务的，考核应定为不合格等次。

教授培养对象的考核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级。对未完成既定目标任务的，考核定为不合格等次，不划拨相应的科研资助经费，待考核合格后补齐。
四、材料要求
1.考核工作所涉及的文件、表格及相关材料等，可从校人事处网站“文档下载”栏下载。
2. 《镇江高专“青蓝工程”培养对象培养期满考核表》、《2010年度校级“青蓝工程”培养对象终期考核汇总表》、《镇江高专教授培养对象年度考核情况简表》、《2012年度教授培养对象年度考核汇总表》的电子版请于12月18日(周三)下午5:00前报送至人事处，邮箱地址：llh0329@zjc.edu.cn。
3.校级“青蓝工程”培养对象培养期内的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实践性教学等相关支撑材料请按顺序装订成册一并提交人事处师资科。办公地址：正则楼413室，电话：8896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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